
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愛 114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425 號 

個人資料保

護法 

臺東地檢 

113 年偵字

003450 號 

呂○潔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425 號 

個人資料保

護法 

臺東地檢 

113 年偵字

003450 號 

陳○鴻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426 號 

個人資料保

護法 

臺東地檢 

113 年偵字

003450 號 

呂○潔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426 號 

個人資料保

護法 

臺東地檢 

113 年偵字

003450 號 

陳○鴻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429 號 

妨害名譽 臺東地檢 

114年調偵續

字 000004 號 

謝○銘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72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臺東地檢 

114年速偵字

000486 號 

彭○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74 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臺東地檢 

114年毒偵字

000116 號 

顏○銘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76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臺東地檢 

114 年偵字

002785 號 

林○鈞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
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79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4年速偵字

000230 號 

林○澤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81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4年速偵字

000226 號 

洪○蔚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83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花蓮地檢 

114年速偵字

000228 號 

楊○欽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95 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4年毒偵字

000562 號 

曾○安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998 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4年毒偵緝

字 000152 號 

古○忠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1001 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4年毒偵字

000527 號 

余○平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1006 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4年毒偵字

000457 號 

林○芯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1010 號 

違反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 

花蓮地檢 

114年毒偵字

000334 號 

葉○洋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
 

 

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1014 號 

強制性交 花蓮地檢 

114 年偵字

005257 號 

簡○世○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上職議字 

001023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臺東地檢 

114年速偵字

000512 號 

古○琳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愛 114 年 

軍上職議字 

000026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臺東地檢 

114年軍偵字

000041 號 

楊○賀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 以下空白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